
4.2.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评价总分值为 19 分。对居住建筑，根据其人均居住

用地指标按表 4.2.1-1 的规则评分；对公共建筑，根据其容积率按表 4.2.1-2 的规

则评分。 

表 4.2.1-1 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评分规则 

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 A(m
2
) 

得分 
3 层及以下 4~6 层 7~12 层 13~18 层 19 层及以上 

35＜A≤41 23＜A≤26 22＜A≤24 20＜A≤22 11＜A≤13 15 

A≤35 A≤23 A≤22 A≤20 A≤11 19 

表 4.2.1-2 公共建筑容积率评分规则 

容积率 R 得分 

0.5≤R＜0.8 5 

0.8≤R＜1.5 10 

1.5≤R＜3.5 15 

R≤3.5 19 

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对于本条居住建筑的评价要求，国土资源部自 2003 年起已明令要求“停止别墅类用地供

应”，但别墅建设仍屡禁不止。2012 年初，国土资源部发布《关于做好 2012 年房地产用地

管理和调控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，再次强调了“要严格控制高档住宅用地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安

排别墅类用地”。别墅虽属于居住建筑，但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过大，不符合我国节约用地

的基本国策，因此本标准评价的绿色建筑不包括国家明令禁止的别墅类项目。 

人均居住用地指标是指每人平均占有居住用地的面积，是控制居住建筑节地的关键性指

标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GB50180-93（2002 年版）第 3.0.3 条，

决定人均居住用地指标的主要因素有：一是建筑气候分区，居住区所处建筑气候分区及地理

纬度所决定的日照间距要求的大小不同，对居住密度和相应的人均占地面积也有明显影响；

二是居住区居住人口规模，因涉及公共服务设施、道路和公共绿地的配套设置等级不同，一

般人均居住用地面积：居住区高于小区，小区高于组团；三是住宅层数，通常住宅层数较高，

所能达到的居住密度相应较高，人均所需居住区用地相应就低一些。这三个因素通常具有明

显的规律性。为便于操作，本标准依照小区、组团两种分级规模提出了两个档次的评分标准，

作为居住建筑节地的评价要求。 

对于本条公共建筑的评价要求，虽然建设方、设计方均无权自行提高容积率，但容积率

仍然是获得共识的建筑节地衡量指标，容积率高确实要节地。另一方面，本条的容积率指标

值也考虑了宜居环境的要求，并未确定很高的容积率，鼓励适当负的提高。 

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设计评价查阅设计文件相关技术经济指标、计算书。 

1. 居住建筑，查阅住区总用地面积、总户数、总人口（可按 3.2 人/户换算人口数）等，

核算申报项目的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计算书。不同规模居住用地面积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计算：    

（1）小型项目（达不到组团规模的）：按照所在地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

规划许可证批准的用地面积进行计算。 

（2）居住组团：按照包含本次申报所有居住建筑、且由住区道路完整围合区域的用地

面积进行计算。 

（3）居住小区：部分居住建筑或某栋居住建筑申报，按照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的完



整的居住建设项目的用地面积进行计算。 

（4）申报项目为某个综合开发项目，依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规划条件进行计算。

评价规则按本标准第 3.2.9 条的规定执行。 

2. 公共建筑，查阅总用地面积、地上总建筑面积、容积率等，校核项目的容积率指标

计算书。容积率应按下列的方法进行核算： 

（1）申报项目用地性质明确且有独立用地边界的，其容积率按所在地城乡规划管理部

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条件提出的容积率进行核算。 

（2）申报项目为某个综合开发项目中的部分建筑申报时，依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

规划条件进行计算。评价规则按本标准第 3.2.9 条的规定执行。 

运行评价在设计评价方法之外应核实竣工图中人均居住用地指标、容积率的落实情况。 

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计算和评分方式如下： 

（1）当住区内所有住宅建筑层数相同时，计算人均居住用地指标，将其与标准中相应

层数建筑的值进行比较，得到具体评价分值。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计算如下： 

A =R÷（Hx3.2） 

式中，R——参评范围的居住用地面积； 

A——人均居住用地面积； 

H——住宅户数；3.2 指每户 3.2 人，若当地有具体规定，可按照当地规定取值，如北

京地区按照每户 2.8 人计算。 

（2）当住区内不同层数的住宅建筑混合建设时，计算现有居住户数可能占用的最大居

住用地面积，将其与实际参评居住用地面积进行比较，得到具体评价分值。 

当 R＞（H1×41+H2×26+H3×24+H4×22+H5×13）×3.2 时，得 0 分。 

当 R≤（H1×41+H2×26+H3×24+H4×22+H5×13）×3.2 时，得 15 分。 

当 R≤（H1×35+H2×23+H3×22+H4×20+H5×11）×3.2 时，得 19 分。 

式中，H1——3 层及以下住宅户数； 

H2——4-6 层住宅户数； 

H3——7-12 层住宅户数； 

H4——13-18 层住宅户数； 

H5——19 层及以上住宅户数； 

R——参评范围的居住用地面积。 

 


